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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
在动态网主页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各种“翻墙”软
件，以后通过该软件上网更方便。 

截至 2014 年 1 月 15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54 亿。 

与真普选联盟发起的，三万港民及法轮

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主办单位特别划

出电车道供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专用。

全程二小时的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

始终是民众瞩目的焦点，走在学员左手

边的民众，不时有人竖起大拇指称赞，

有的说：“你们做得真好。”有的说：“加

油！你们太伟大了。”许多人拿起手机、

相机或小型录像机拍照摄影。 
来港参加游行的台湾法轮功人权

律师朱婉琪表示，中国大陆十四亿人口

事实上是没有自由的，其中有一亿法轮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上午，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中环广场向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恭祝

师父新年快乐。学员合唱“法轮大法

好”、“法正乾坤”、“谢谢师父”等歌

曲作为贺年献礼，表达弟子们的心

声：感谢师尊将大法传世。同时将大

法的福音送进港岛千家万户。 

下午一点多，法轮功学员齐聚港

岛维多利亚公园，静待参加下午三时

开始的新年大游行。 

此游行是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

功学员受到中共残酷迫害长达近十

五年。活摘器官以及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元凶，包括江泽民、周永康、

刘京、曾庆红、罗干等人，在不久

的将来必定受到正义的审判。 

市民李老先生说：“法轮功就是

善良的团体，共产党迫害好人。法

轮功学员是在保护香港和整个中

国，而共产党迟早就会灭亡。”他表

示，相信现在已有更多香港市民了

解法轮功真相，希望他们能够和自

己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支持法轮功。 

左图： 

香港新年大游行 法轮功队伍成焦点

【明慧网】甘谷县大像山镇法轮

功学员张小明，遭诬陷冤狱迫害，非

法关在甘肃省女子监狱。监狱恶人长

期用饥饿折磨她，经常不让她吃饭，

令张小明饿得发慌，人瘦得皮包骨

头，走路都发昏。  
张小明是一位善良妇女。一九九

五年，她被摩托车撞伤膝盖，从此十

年一直腿疼，行动不便。二零零二年，

张小明又患上结核性脓包，医生说不

能手术，一开刀就没命了．她的丈夫

和儿子都准备后事，张罗着买寿衣、

买棺材。后来，张小明身上的创伤口

一直流着绿色的脓水。她又患上牛皮

癣，全身从头到脚，没一块好皮，严

重时剃光了头发，出门时得戴一个白

布护士帽。可怜的她每天挣扎在死亡

线上，生不如死。  

二零零四年七月，张小明幸运地

得到了法轮大法，从此她的生命重生

了。三年后，所有折磨张小明的顽疾

都不翼而飞，她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

快乐和修大法后获得新生的喜悦。她

平时严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

己，亲戚、朋友、邻里都从张小明身

上看到大法的美好。（转下页） 

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二零一三年

九月二十三日未经开庭，非法判法

轮功学员王有江被非法判刑六年、

葛青春四年、陈洁五年、卢月玲三

年。 

  王有江、陈洁、卢月玲已先后于

九月底将上诉书递交兰州市中级法

院，要求依法撤销城关区法院的违

法判决，重新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

  但兰州市中级法院罔顾法律程

序，不开庭书面审理，继续维持非

法原判，并法官刘东郁用电话口头

通知法轮功学员家属。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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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几次上厕所和吃饭外，必须

一个姿势坐着，不许将腿伸直，十分

痛苦，稍有变换一下姿势，不许睡觉，

还要承受包夹人的辱骂。  

长时间不见亮光，被关禁闭的人

一天只给两顿：一个麸子面黑馍馍和

半碗白开水。 

被关押在禁闭室的人由监狱直

接批复，以七天为起始，往上是没有

上限的，前任监狱长段生成当年面对

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时就恶狠狠的

说：禁闭室就是给你们准备的。最终

他还是因贪污而进了监狱遭了恶报。

野蛮的“转化”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底，监狱对六

个监区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采取“强

制转化”， 迫害持续四十天左右。

一名法轮功学员有四个“包夹”监

视，房间门和窗都被纸糊住，暖气用

棉被似的厚帘包住，只有一张干板床

或一张床板。恶警们叫嚣四天拿下

“四书”，釆用不让睡觉、通宵罚站、

毒打、不让上厕所等酷刑折磨，包夹

二十四小时逼迫她们放弃修炼。对坚

定的法轮功学员采取关禁闭。  

二零零六年初，监狱成立了一个

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科室，从警察

到包夹人都是在全监狱里称得上是

 
 

 
 
 
 
 
 
 
 
 
 
 
 
 
 
 
 
  
 
 
 
 
 
 
 
 
 
 
 
 
 
 
 
 
 
 
 
 
 
 

【明慧网】甘肃省女子监狱，

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下设六个

监区。狱警们邪恶地说，六条禁令

（不得随意打骂体罚，不能滥用刑

具等）那是挂在墙上用的。各监区

都私设的吊铐、老虎凳、不许睡觉、

罚站、90 度弓腰站等刑具。狱内最

黑暗的地方就是女监禁闭室，二十

四小时见不到一点光亮。  
二零零三年，法轮功学员何雪

花在第一监区被迫害致死；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份，金昌法轮功学员赵

风莲被迫害致死。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禁闭室” 
女监禁闭室是一栋独立的小

楼，各间的规格有所不同。但是布

局大同小异：禁闭室是一套间，外

间左侧是一平板床，床面布满木刺，

四周有固定手铐的铁环，其它一无

所有。紧挨床边是一蹲便器。被关

禁闭的人符合了他们的要求，晚上

可以躺在木板床上，手脚还得铐在

铁环上，夏天穿的单薄，木刺扎肉，

痛苦万分。如被认为态度不好，那

这点“优惠”待遇也没有了。 

禁闭室的里间有窗户、无玻璃，

拉上铁丝网，厚重的黑窗帘使得屋

里二十四小时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冬天是冰窖，夏天是蒸笼。室内有

固定一木板条，10 公分宽，约 1.5

米长，离地 10 公分高，一端固定有

铐手铐的铁环，名为“老虎凳”。

关在里间的人，是被用“老虎凳”

酷刑折磨，双手铐在铁环上，几天

下来手腕就磨破了皮。二十四小时 

最邪恶的人。这里封锁更严，外人很

难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恶徒迫害法

轮功学员就显得更为肆无忌惮、有恃

无恐。  

奴工劳动  
在各监区关押的很多法轮功学

员们每天都被强制作奴工，每天 7 点

出工，中午吃饭时间很短，晚饭过后

还要出工加班加点。生产皮尔卡丹等

名牌服装，还加工军品、武警衬衣、

迷彩服、外贸服饰，民族帽还出口到

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更为邪恶的是

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奴役劳动剥大

蒜、糊纸盒，完不成还要受罚。有的

双手大拇指裂得象小孩的嘴，痛疼的

痛苦可想而知，这就是监狱对外谎称

六十岁老人不干活的真相。  

接见的亲人问：报纸上说你们干

活每月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费，可事实

每月只给七元钱。 

就是这样一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黑

窝被中共恶党标榜为文明监狱，人性

化的管理。这里揭露的只是冰山一

角。现在甘肃女子监狱仍然在跟随中

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 

甘肃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干玉梅 

副监狱长：戴文琴、朱宪中 

狱政科长：袁锦萍、丁军环 

邪科：朱虹、孙丽伟、肖晶、曹萌

一监区长：王玲 

二监区长：安琼 

三监区长：王磊 

四监区长：王富坤 

五监区长：马梅英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甘肃省女子监狱

脚跟狠踩她的脚面，一拳将她的额头

打出一大包。然后闯到张小明家非法

抄家，恶警从张小明身上抢去一百一

十元钱，家中的鸡蛋也被抢走。张小

明被劫持到甘谷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了二十八天。 

张小明遭冤狱被送到甘肃女子

监狱，长期遭到甘肃女监“610”狱

警、恶犯的饥饿虐待，一次她因饿得

厉害，吃了几粒大豆，被诈骗犯杨静

按着头塞进床头的小柜里折磨半天。

（接上页）心地善良的张小明，

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这福音，使乡亲

们都受益。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

她去十里铺乡白云村走亲戚，在墙上

贴了一张法轮功真相的粘贴，被白云

村委干部张建明看见，强行将张小明

拉至大队部，和另一村干部杨皋搜了

张小明的包，并逼问真相粘贴是哪来

的。张建明几次给县公安局打电话诬

陷张小明。甘谷县国保大队警察将张

小明绑架、刑讯逼供，恶警张小峰用

监控张小明的“包夹”犯人也经常

刁难她，不让她打菜吃。有时张小明

实在饿得支持不住了，在垃圾袋捡别

人扔掉的饭菜吃，被犯人发现了还要

挨打受骂。  

张小明现在被迫害的皮包骨头，

走路打晃，大小便失禁，而恶警、犯

人更是因此加倍对她进行折磨，大会

小会地骂、打、罚站……。 

请关注发生在甘肃省女子监狱

对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禁
闭
室
的
里
间 


